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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25日
發文字號：虎科大事務字第115160042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本校第一教學區部分地區車輛管制示意圖.pdf、115年分測各單位室內空間使用

說明表.pdf 

主旨：本校辦理「115學年度分科測驗」雲林考區試務工作，因
應夏季天氣炎熱與疫情防治，考試期間採取相關考生服務
措施，詳如室內空間使用說明表及管制示意圖(如附件)，
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一、115學年度分科測驗(以下簡稱分測)，考試日期為115年

7月11-12日（星期六、日）。
二、本校第一教學區之圖書館作為試務中心與第二教學大樓

18間教室為試場(含備用試場)，及第三、四教學大樓部分
教室為集報學校考生休息區和個別報名考生休息室。

三、第一教學大樓與圖書館間及第二教學大樓旁汽車停車格
(共9格)，請勿停放車輛。

四、分測考試期間，請轉知所屬教職員生勿進出試務作業區、
試場與考生休息區，俾共同維護所有人員的健康。

五、進入校區各型車輛請減速慢行並禁鳴喇叭，以維試場安全
和安寧。不便之處，敬請包涵與見諒！

 
正本：本校各一二級單位、駐警隊
副本：
抄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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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由處室主管判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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